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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/本单位（以下简称“投稿人”）自愿参加河南博物院主办的“豫博·文物焕新”短视频大赛，现就所提交参赛作品（作品名称：__________）郑重作出如下声明与授权承诺：
 
一、原创性承诺
 
1. 投稿人保证参赛作品为本人/本单位独立原创，拥有完整、合法、独立的著作权、肖像权、素材使用权等全部知识产权，未抄袭、盗用他人作品，未侵犯任何第三方的著作权、肖像权、隐私权、商标权、名誉权等合法权益。
2. 作品内容积极健康，符合国家法律法规、公序良俗及本次大赛各项要求，不含违法违规、低俗不良、涉密敏感等内容。
3. 若因作品版权、肖像权、内容合规等产生任何纠纷、投诉、诉讼，全部法律责任由投稿人自行承担，与河南博物院及大赛组委会无关。
 
二、授权使用约定
 
1. 投稿人免费、永久、非独家授权河南博物院及大赛组委会，可对参赛作品进行公益性使用，包括但不限于：大赛评选、线上线下展播、宣传推广、汇编存档、媒体发布、二次剪辑、文创宣传、文旅传播等，使用范围涵盖河南博物院官方平台及其合作媒体、新媒体平台。
2.投稿人同意河南博物院使用作品时，可标注作者信息；许可河南博物院可根据传播需要对作品格式、时长进行合理调整。
3. 投稿人仍保留作品著作权，且保证对参赛作品的使用仅限于非商业用途；投稿人承诺未经河南博物院书面许可，不得将本次参赛作品用于商业盈利行为。
 
三、其他约定
 
1. 投稿人提交作品即视为已完整阅读、理解并同意本声明全部条款，自愿接受约束。
2. 本声明自投稿人签字/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 
投稿人（签字/盖章）：__________
身份证号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__________
联系电话：__________
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 
